附件
重庆市铜梁区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具体工作目标和责任分解一览表

	重点

任务
	行动目标
	指标要求
	责任部门

	
	
	2019年12月
	2020年9月
	

	一、粉尘危害专项治理行动。
	摸清用人单位粉尘危害基本情况；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尘肺病易发高发行业专项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粉尘危害申报率达80%以上，粉尘危害定期检测率达80%以上，接尘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达80%以上，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率达80%以上。
	1.完成粉尘危害专项调查工作。

2.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粉尘危害申报率达95%以上，粉尘浓度定期检测率达95%以上,接尘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达95%以上，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率达95%以上。

3.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满足环保要求的矿山、水泥、冶金、陶瓷、石材加工等用人单位大幅减少。
	区卫生健康委

	
	
	对2017年部署开展的水泥行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执法专项行动，通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验收，确保所有水泥生产企业于2019年底前实现既定治理目标。
	继续按照要求加强对水泥行业包装和装车环节的职业健康管理和技术提升，通过自动化技术改造，确保所有水泥企业粉尘浓度达标。
	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

	
	
	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不满足环保要求的矿山、水泥、冶金、陶瓷、石材加工、木质家具等用人单位，坚决依法责令停产整顿。
	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不满足环保要求的矿山、水泥、冶金、陶瓷、石材加工、木质家具等用人单位，且整治无望的提请区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区应急局、区生态环境局

	二、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行动。
	摸清报告职业性尘肺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尘肺病患者的工伤保险保障和救治救助水平明显提高。
	1.将《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的13种尘肺病全部纳入重点职业病监测内容。

2.开展尘肺病主动监测与筛查试点工作。
	1.摸清报告职业性尘肺病患者的健康状况。

2.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水平明显提高，稳步提高被归因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患者的保障水平。

3.依法开展法律援助，为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的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
	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区国资中心、区医保局

	三、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行动。
	职业健康监管队伍和执法装备得到加强；职业健康监管执法力度加大，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为明显减少。
	    各镇街、高新区管委会至少配备2名职业健康专兼职监管执法人员。完善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装备配备标准，保证执法装备投入，保障监管执法需要。
	职业健康监督执法能力有较大提高，基本建成职业健康监督执法网络，区级有监督执法力量，各镇街、高新区至少配备2名职业健康专兼职监管执法人员。
	区卫生健康委、区发展改革委

	
	
	1.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新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实施率达95%以上。

2.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监督检查覆盖率达60%以上，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为明显减少。

3.职业健康监管执法人员培训率达到100%。

4.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合执法检查。
	1.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新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实施率达95%以上；监督检查覆盖率达95%以上，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为大幅减少。

2.继续加强职业健康监管执法人员培训。

3.辖区内职业健康执法突破“零处罚”。
	区卫生健康委

	四、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行动。
	用人单位尘肺病防治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尘肺病防治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1.  及时、如实申报粉尘危害项目，申报率达80%。

2.  重点行业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断提高。

3.  劳动者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达70%以上。

4.  启动健康企业建设工作。
	1.  重点行业企业普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  劳动者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达80%以上。及时、如实申报粉尘危害项目，申报率达80%。

3.  及时、如实申报粉尘危害项目，申报率达95%。

4.  在重点行业领域培育一批健康企业示范企业
	区卫生健康委、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区税务局

	五、防治技术能力提升行动。
	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有较大提升；基层尘肺病诊治康复能力得到加强，实现“地市能诊断，县区能体检，镇街有康复站”的目标。
	确定区疾控中心为我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鼓励我区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申请职业健康体检备案。
	在镇街建立2个尘肺病康复站。

尘肺病患者肺康复建档率为100%。


	区卫生健康委


